
 

 

徐工院教发〔2024〕24 号 

 

徐州工程学院实习实训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产学结合、研教融合、层次分明、行动

导向”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实习实训经费保障机制，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经费支出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实习实训是指我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规定的校外集中实习实训与校外分散实习实训。校外集中实习

实训经费使用范围包括教师和学生的住宿费、交通费、保险费、

校外指导教师指导费、实习实训单位管理费、实习实训耗材费

和资料费等。校外分散实习实训经费使用范围仅包括学生的交

通费和保险费。 

第三章 经费支出标准 

第三条 校外集中实习实训 



 

1.学生交通费 

（1）交通工具：汽车；火车（硬座、动车二等座）；轮船

（三等及以下）。 

（2）租车外出实习实训，须使用学校统一招标的汽车运

输公司或学校后勤服务中心车辆。 

2.学生住宿费 

学生住宿费标准不高于 75 元/生·天，住宿时间必须与实

习实训时间相符。 

3.保险费 

学院要给学生统一购买实习实训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4.校内指导教师差旅费 

（1）校内指导教师差旅费按学校现行差旅费管理办法执

行。 

（2）校内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人数原则上不低于 25 人。 

5.校外指导教师指导费 

各学院参照外聘教师课时酬金计算办法自行制定标准，最

高不超过 100 元/小时。    

6.实习实训单位管理费 

各学院根据与实习实训单位签订协议中规定标准支付实

习实训管理费，原则上不高于 75 元/生·周。 



 

7.耗材和资料费 

包括实习实训材料打印费、劳保用品费和实习实训耗材费

等。 

 第四条 校外分散实习实训 

分散实习实训的学生可报销从学校到实习实训单位所在

城市往返的交通费，支出标准参照集中实习实训执行。如因专

业实习实训的特点须产生其他费用支出的，须向财务处和教务

处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四章 经费管理办法 

第五条 实习实训经费从各学院实践教学经费中支出。财

务处负责校外实习实训经费的借款与报销；教务处负责校外实

习实训经费的预算管理，监控经费使用是否与实习实训教学活

动一致；审计处负责校外实习实训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

各学院在保证完成实习实训任务和质量的前提下，应“就近就

地”安排校外实习实训活动。未经审批的校外实习实训，学校

不予报销相关经费。 

1.每次实习实训，仅报销学生从学校到实习实训地点的直

达往返交通费一次。学生住宿须开具实习实训地点的正规发

票，徐州市区不报销住宿费。 

2.校外指导教师指导费须由本人、校内指导教师和学生代

表共同签字，经各学院院长审核签字后，按学校现行财务管理



 

制度审核支出。指导费直接发放到校外指导教师提供的个人银

行卡内，其他人不得代领。 

3.实习单位管理费须凭实习实训单位开具的正式发票或

盖有实习实训单位公章的收据报销。  

4.风景园林、旅游管理专业根据实习实训计划安排的实习

实训所发生的门票费，须凭加盖税务章和单位公章的门票据实

报销，其他专业不得报销任何门票。 

5.经费报销依照学校现行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同时须提交

《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工作总结报告》《实习实训经费支出情况

一览表》。学校每年将组织督导人员对各学院校外实习实训质

量、安全及经费使用效益进行抽查和评估，并依据绩效评估结

果，调整下一年度的实践教学经费划拨额度。 

第五章 其它 

第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原《徐州工程学院实习实训经费使用与管理办法（试行）》（徐

工院行教〔2016〕11 号）文件同时废止。 

 

徐州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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